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５４

股票简称：春兰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２

—

０１２

江苏春兰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市公司股东、关联方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江苏证监局《关于对上市公司的股东、关联方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履行情况进行专项检查的通知》

（苏证监公司字［

２０１２

］

４７７

号）文件要求，现就公司以及公司股东、关联方履行承诺情况公告如下：

承诺主体

承诺

事项

承诺内容

承诺公布

日期

承诺履行

期限

截止

目前

履行

状况

未按

期履

行的

原因

解

决

方

案

春兰

（

集团

）

公司

股权分

置改革

持 有 的 原 春 兰 股

份 非 流 通 股 股 份

自 获 得 流 通 权 之

日 起 三 十 六 个 月

内不上市交易

２００６－７－１３

２００６－７－１７

至

２００９－

１２－９

履行

结束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泰州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ＢＥＲＮＩ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泰州春兰特种空调器厂

泰州春兰销售公司

春兰

（

集团

）

公司

股权分

置改革

通过证券交易所

挂牌交易出售的

股份数量

，

每达到

公司股份总数百

分之一时

，

应当在

该事实发生之日

起两个工作日内

做出公告

，

公告期

间无须停止出售

股份

２００６－７－１３

长期有效

正在

履行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泰州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ＢＥＲＮＩ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特此公告。

江苏春兰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十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７９

证券简称：鲁丰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２

山东鲁丰铝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及相关主体承诺履行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山东鲁丰铝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关于对

上市公司承诺履行情况进行专项检查的通知》（鲁证监公司字［

２０１２

］

８８

号）文件精神，对本公司及其股

东、关联方承诺履行情况进行自查，截止目前公司股东、关联方和公司承诺履行情况良好，未出现超期未

履行的承诺。 未履行完毕的承诺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承诺时

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

况

发行时所作

承诺

实际控制人

、

控

股股东

、

发行前

持股股东

１

、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于荣强

先生

、

博兴县银河投资有限公司及洪群

力等

３１

名自然人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

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

，

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

理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

也不由公司回购

所持有的股份

。

本公司作为股东的董

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同时承诺

：

在前

述锁定期结束后

，

在公司任职期间

，

每

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

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

且离职后半年

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

２

、

发行

前持有本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关于

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

２００８

年

０１

月

１０

日

２０１０．３．３１

－

２０１３．３．３０

严格履

行

其他承诺

股东洪群力

、

庞

树正

、

郭茂秋

、

于

荣家

、

穆昱杉

、

王

连永

、

卢宪娥

、

冯

振吉

、

黎屏

、

赵俊

祥

、

柳青波

１

、

在本人担任公司董事

、

监事或高级管

理人员期间

，

本人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

会

、

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董

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股份交易的相

关规定

；

２

、

若本人不担任公司董事

、

监

事或高级管理人员

，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

日起

３６

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

也不由公司回购

所持有的股份

；

在前述锁定期结束后

３

年内

，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

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

３

、

若在股份锁

定期间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

派送股

票红利

、

配股

、

增发等使股份数量发生

变动的事项

，

上述锁定股份数量相应调

整

。

在锁定期间若违反上述承诺减持公

司股份

，

将其减持股份的全部所得上缴

公司

。

２０１２

年

０２

月

２３

日

２０１３．３．３１

－

２０１５．１２．３

１

尚未履

行

截至公告之日，承诺人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

特此公告。

山东鲁丰铝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１６９６

证券简称：宗申动力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５２

债券代码：

１１２０４５

债券简称：

１１

宗申债

重庆宗申动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关联方及上市公司

承诺履行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部《关于对上市公司的股东、关联方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履行情况进行专项检查的通

知》（上市部函［

２０１２

］

４６５

号）结合重庆证监局对此项工作的要求，对公司及公司股东、关联方等尚未完成的承

诺事项进行了自查，现将自查情况披露如下：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履行

情况

追加承诺

重庆宗申高速艇开发有

限公司

公司第一大股东高速艇公司鉴于所持有的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原本于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５

日上

市流通

，

为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的健康发

展

，

本着对全体股东负责的态度

，

于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７

日做出如下追加承诺

：

＂

（

１

）

我司所持有

的即将于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５

日解禁上市的股份

，

自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６

日起自愿继续锁定三年

；（

２

）

若宗申动力二级市场股价低于

１２．８５

元

／

股

（

公司实施了

２００８

年

、

２００９

年

、

２０１０

年

、

２０１１

年利润分配方案后

，

对原承诺价格

＂３０

元

／

股

＂

作了相应除权处理

），

将不会通过二级市

场进行减持

。

截至本公告日

，

公司股价未达

到高速艇公司承诺的最低减持价格

，

其所持

股份将继续予以锁定

。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７

日

正在

履行

非公开发

行承诺

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

西安长顿

投资管理有限合伙企业

、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

华宝兴业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

华基丰收

（

天津

）

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

（

有限合伙

）、

深圳市平

安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

司

、

张怀斌

、

浙江天堂硅

谷久和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

（

有限合伙

）

所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自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２

日上市之日起

，

十二个月内不转让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２

日

正在

履行

分红承诺 上市公司

公司在未来三年内

（

２０１２

年

—

２０１４

年

），

公司

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该三年

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３０％

，

在确保现金

股利分配的前提下

，

公司可以另行增加股票

股利的分配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８

日

正在

履行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承诺均得到严格执行。

特此公告。

重庆宗申动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８２

证券简称：好想你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６

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关联方以及公司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河南监管局《关于对辖区上市公司股东、关联方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履行情况进行专项检

查的通知》（豫证监［

２０１２

］

３２９

号）文件要求，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现对公司股东、关联

方以及公司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情况公告如下：

一、控股股东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１

、承诺主体：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石聚彬

２

、承诺内容：

本人目前没有且将来不会直接从事或以控股、参股、联营、合作、合伙、承包、租赁、代理、信托等任何其他

形式间接从事与好想你枣业及

／

或好想你枣业的子公司、分公司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或潜在竞争的任何业务

或活动。

如因国家法律修改或政策变动不可避免地使其本人及

／

或本人控制、与他人共同控制或具有重大影响的

主体与好想你枣业及

／

或好想你枣业的子公司、分公司构成或可能构成同业竞争时，就该等构成同业竞争之

业务的受托管理（或承包经营、租赁经营）或收购，好想你枣业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权。

本人前述承诺是无条件且不可撤销的。 本人若违反前述承诺，将对好想你枣业、好想你枣业其他股东或

利益相关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作出全面、及时和足额的赔偿。

３

、承诺届满日：长期有效

４

、截至目前的履行情况：严格履行，未发生违反承诺的情况。

二、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一）首发上市前公司发起人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１

、承诺主体：石聚彬、常国杰、孙明相、张五须、石聚领、卢国杰、王新才、石清贵、湛明乾、卢新杰、张国俊

等

１１

位自然人股东

２

、承诺内容：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

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３

、承诺届满日：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０

日

４

、截至目前的履行情况：严格履行，未发生违反承诺的情况。

（二）首发上市前公司其他股东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１

、承诺主体：刘汉超、王俊峰、余启勇、王红霞、侯静静、马丽华、王文杰、卢占军、石强、常景涛、石国勤、张

向勇、雷引、赵远亮、马留照、马国学、石建民、常富安、马洪海、石国强等

２０

位自然人股东

２

、承诺内容：自持有公司股份之日（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工商变更登记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或自公司股

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日起十二个月内（以孰长者为准），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也

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３

、承诺届满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４

、截至目前的履行情况：严格履行，未发生违反承诺的情况。

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股份转让的承诺

１

、承诺主体：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

１

）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董事（

９

人）：石聚彬、石聚领、李守宇、万君初、张艳菊、刘汉超、刘孟军、谷秀娟、朱舫

监事（

５

人）：张五须、何超、孔强、王文杰、石强

高级管理人员（

７

人）：石聚彬、石聚领、张艳菊、刘汉超、常国杰、张宗成、张虽线

（

２

）已离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姓名 原任职务 任职期限

孙明相 董事

、

副总经理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０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９

日

高歌 独立董事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０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４

日

牛红霞 职工监事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０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

王俊峰 监事会主席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４

日

马军伟 职工监事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０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０

日

卢国杰 副总经理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０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９

日

卢占军 副总经理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９

日

２

、承诺内容：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并承诺在离职后

半年内，也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在申报离任

６

个月后的

１２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

股票数量占其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

３

、承诺届满日：申报离任后满

１８

个月止

４

、截至目前的履行情况：严格履行，未发生违反承诺的情况。

四、公司关于使用超募资金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承诺

１

、承诺主体：公司

２

、承诺内容：

（

１

）公司最近十二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

２

）公司在使用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３

、承诺届满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４

、截至目前的履行情况：严格履行，未发生违反承诺的情况。

五、关于现金分红的承诺

１

、承诺主体：公司

２

、承诺内容：

公司的利润分配应充分重视投资者的实际利益，在通常情况下，应保证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低

于母公司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十（

１０％

），每连续三（

３

）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该三

（

３

）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３０％

）。

在满足现金分红条件、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公司原则上每年进行一次现金分红。 公

司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的盈利状况及资金需求状况提议公司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３

、承诺届满日：自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４

日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长期有效

４

、截至目前的履行情况：正在履行，未发生违反承诺的情况。

六、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和超募资金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承诺

１

、承诺主体：公司

２

、承诺内容：

（

１

）没有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

２

）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

３

）单次补充流动资金时间不超过六个月；

（

４

）单次补充流动资金金额未超过募集资金净额的

５０％

；

（

５

）最近十二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

６

）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和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

７

）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３

、承诺届满日：补充流动资金后满十二个月止

４

、截至目前的履行情况：还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暂不适用。

特此公告。

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三十日

德邦优化配置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在部分代销机构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及参加费率优惠的公告

一、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经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交通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花顺基金”）、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好买基金”）协商，决定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起，德邦优化配置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基金代码：

７７０００１

）参加以上代销机构的定

期定额投资业务（以下简称“定投业务”）。 本公司定投业务单笔申购金额的最低限额为

１００

元人民币，各代销

机构具体定投业务办理详情请见各代销机构业务规则，或咨询其客服电话。

二、申购费率及定投业务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起，本基金将参加交通银行、同花顺基金和好买基金的申购费率及定投业务申购费率

的优惠活动。

其中，交通银行相关费率优惠情况如下：

投资者参与本基金定投业务、通过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申购本基金的，其申购费率（前端模式）最低

８

折优

惠，优惠折扣后的费率不低于

０．６％

。 若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的，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有折扣优惠。

同花顺基金、好买基金相关费率优惠情况如下：

投资者通过网上交易、电话委托等非现场方式申购或参与本基金定投业务的，其申购费率（前端模式）享

有

４

折优惠，优惠折扣后的费率不低于

０．６％

。 若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的，或者为固定费用的，按原费率执行，

不再享有折扣优惠。

三、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５９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ｂａｎｋｃｏｍｍ．ｃｏｍ

２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２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ｓｐｄｂ．ｃｏｍ．ｃｎ

３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０２１－９６２８８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ｂａｎｋｏｆ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ｃｏｍ

４

）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０５７１－８８９２０８９７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ｉｊｉｊｉｎ．ｃｎ

５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７００－９６６５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ｈｏｗｂｕｙ．ｃｏｍ

６

）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２１－７７８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ｄｂ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四、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

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投资者投资于基金前应

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０

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

关于德邦优化配置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放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德邦优化配置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德邦优化股票

基金主代码

７７０００１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５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

办法

》

以及

《

德邦优化配置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

德邦优化配置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等

申购起始日

－

赎回起始日

－

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２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办理时间

本基金办理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证证券交易所的交易日（基金管理人根据法

律法规或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或赎回时除外）。投资者应当在开放日的开放时间办理定期定额投资

业务，开放时间为开放日的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３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３．１

适用投资者范围

本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适用于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和 《德邦优化配置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合同》规定可以投资境内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的所有投资者。

３．２

适用基金范围

德邦优化配置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７７０００１

）

４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请

（一）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址：

ｗｗｗ．ｄｂ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二）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２１－７７８８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

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投资者投资于基金前应

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

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

实施网上直销费率优惠的公告

为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对通过本公司网上

直销系统申购本公司旗下基金的投资者实行费率优惠。

一、活动期间

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始，暂停或截止时间另见本公司公告。

二、适用对象

通过本公司网上直销系统申购德邦优化配置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下称：“德邦优化配置”）的投资者。

三、适用通道及优惠措施

德邦优化配置

农业银行

、

浦发银行

、

光大银

行

、

平安银行

、

上海银行

、

邮

储银行

、

温州银行

、

交通银行

（

通联

）

建设银行

、

民生银行

（

通联

）

中国银行

（

通联

）

申购 定投 申购 定投 申购 定投

ｍ＜５０

万

０．６０％ ０．６０％ ０．６０％ － ０．９０％ －

５０≤ｍ＜２００

万

０．６０％ ０．６０％ ０．６０％ － ０．６０％ －

２００≤ｍ＜５００

万

０．５０％ ０．５０％ ０．５０％ － ０．５０％ －

ｍ≥５００

万

１０００

元

／

笔

１０００

元

／

笔

１０００

元

／

笔

交易通道及费率如有调整请以公告信息为准。

四、重要提示

（一）投资者进行基金网上交易前，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安全提示及相关业务

规则和指南等文件。

（二）本费率优惠措施仅适用于前端收费模式。

（三）本公告的最终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五、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请：

（一）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址：

ｗｗｗ．ｄｂ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二）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２１－７７８８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

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投资者投资于基金前应

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０

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58

2012

年

10

月

31

日 星期三

证券代码：

002657

证券简称：中科金财 编号：

2012-031

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及关联方承诺事项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北京监管局《关于对辖区上市公司股东、关联方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履行情况进行专项

检查的通知》（京证公司发

[2012]182

号）文件要求，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现对

公司股东、关联方以及公司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份限制流通及自愿锁定承诺

1.

公司控股股东沈飒承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在前述限售期满后，本人所持公司股份在本人和朱烨

东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比例不超过所持股份总数的

25%

，并且在离职后半年

内不转让本人所持股份。

2.

公司股东陈绪华、蔡迦承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3.

公司李彤彤、盖洪涛、天津达晨创富股权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天津常春藤一期股权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上海力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孚威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要求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除上述锁定和限售外，公司股东承诺所持公司股份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

让的比例不超过其所持股份总数的

25%

，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 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

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50%

。

承诺期限：

公司股东沈飒、陈绪华、蔡迦承诺期限为：

2012

年

2

月

28

日

-2015

年

2

月

28

日

公司股东李彤彤、盖洪涛、天津达晨创富股权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天津常春藤一期股权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上海力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孚威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承诺期限为：

2012

年

2

月

28

日

-2013

年

2

月

28

日

承诺履行情况：截止公告之日，公司股东严格履行了承诺事项。

二、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1.

公司控股股东沈飒、朱烨东承诺：

（

1

） 本人目前并没有直接或间接地从事任何与中科金财所从事的业务构成同业竞争的任何业务活动，

今后的任何时间亦不会直接或间接地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独资、合资、合作和联营）参与或进行任何

与中科金财所从事的业务有实质性竞争或可能有实质性竞争的业务活动。

（

2

）对于本人将来可能出现的下属全资、控股、参股企业所生产的产品或所从事的业务与中科金财有竞

争或构成竞争的情况，承诺在中科金财提出要求时出让本人在该等企业中的全部出资或股份，并承诺给予

中科金财对该等出资或股份的优先购买权，并将尽最大努力促使有关交易的价格是经公平合理的及与独立

第三者进行正常商业交易的基础上确定的。

（

3

）本人承诺不向业务与中科金财及中科金财的下属企业（含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业）所生产的产品或

所从事的业务构成竞争的其他公司、企业或其他机构、组织或个人提供专有技术或提供销售渠道、客户信息

等商业秘密。

（

4

）除非中科金财明示同意，本人将不采用代销、特约经销、指定代理商等形式经营销售其他商家生产

的与中科金财产品有同业竞争关系的产品。

（

5

） 如出现因本人或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或组织违反上述承诺而导致中科金财的权益受到损害的情

况，本人将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2.

公司持股

5%

以上的股东陈绪华、蔡迦、李彤彤、天津达晨创富股权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天津常

春藤一期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承诺：截至本承诺书出具之日，本人（本机构）未直接或间接投资于任何

与中科金财存在相同或类似业务的公司、企业或其他经营实体，未自己经营或为他人经营与中科金财相同

或类似的业务。

自本承诺书出具之日起，将不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单独经营、通过合资经营或拥有另一公司或企

业的股份及其他权益）在中国境内或境外任何地区直接或间接地从事与中科金财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

竞争的业务；不以任何方式从事或参与生产任何与中科金财产品、服务相同、相似或可以取代中科金财产

品、服务的业务或活动；如从第三方获得的任何商业机会与中科金财经营的业务有竞争或可能有竞争，则立

即通知中科金财，并尽力将该商业机会让予中科金财。

如违反本承诺书所述内容，本人（本机构）将采取积极措施消除同业竞争，并愿意承担由此给中科金财

或中科金财中除本人（本机构）以外的其他股东造成的直接或间接经济损失、索赔责任及额外的费用支出。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承诺履行情况：截止公告之日，公司股东严格履行了承诺事项。

三、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公司实际控制人沈飒和朱烨东承诺：本人将继续严格按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北京中科金财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行使股东权利； 在股东大会对有关涉及本人事项的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履

行回避表决的义务；本人承诺杜绝一切非法占用上市公司的资金、资产的行为；在任何情况下，不要求上市

公司向本人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在双方的关联交易上，严格遵循市场原则，尽量避免不必要的关联交易发

生，对持续经营所发生的必要的关联交易，应以双方协议规定的方式进行处理，遵循市场化的定价原则，避

免损害广大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况发生。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承诺履行情况：截止公告之日，公司股东严格履行了承诺事项。

四、关于公司租赁风险的承诺

公司股东沈飒、朱烨东、陈绪华、蔡迦承诺：若公司租赁房产在租赁有效期内因出租人未办理房产证或

者未办理租赁备案登记导致中科金财受到任何罚款或者需要变更办公场所，将承担公司及其子公司北京中

科金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由此产生的所有经济损失。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承诺履行情况：截止公告之日，公司股东严格履行了承诺事项。

五、关于社保风险的承诺

公司实际控制人朱烨东、沈飒承诺：将承担

2008-2011

年公司因

"

原单位缴纳

"

、

"

新参保或所需资料未准

备齐全

"

而未能及时缴纳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等问题可能产生的全部费用和经济损失。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承诺履行情况：截止公告之日，公司实际控制人严格履行了承诺事项。

六、公司关于部分超募资金用于补充银行贷款的承诺

公司承诺最近十二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公司在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后十

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本次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实施不相抵触，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

益的情况。

承诺期限：

2012

年

3

月

17

日

-2013

年

3

月

16

日

承诺履行情况：截止公告之日，公司严格履行了承诺事项。

七、公司关于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承诺

公司承诺最近十二个月内，公司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并承诺本次利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本次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与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不相抵触，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承诺期限：

2012

年

8

月

24

日

-2013

年

8

月

23

日

承诺履行情况：截止公告之日，公司严格履行了承诺事项。

八、公司关于部分超募资金用于票据自助受理系统项目的承诺

公司承诺最近十二个月内，公司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并承诺本次利用部分超募资金用于票

据自助受理系统项目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本次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用于票据自

助受理系统项目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不相抵触，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

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承诺期限：

2012

年

8

月

24

日

-2013

年

8

月

23

日

承诺履行情况：截止公告之日，公司严格履行了承诺事项。

特此公告。

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0

月

31

日

证券代码：

601908

证券简称：京运通 公告编号：临

2012-024

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市公司股东、关联方以及上市公司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北京证监局《关于对北京辖区上市公司的股东、关联方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履行情

况进行专项检查的通知》（京证公司发

[2012]182

号）的要求，对公司的股东、关联方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履行

情况进行了自查，无超过期限未履行的承诺。 截至目前，公司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情况如下：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股东作出的股份锁定承诺

本公司控股股东北京京运通达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冯焕培和范朝霞夫妇、本公司股东范朝

杰、冯焕平、范朝明、朱仁德、韩丽芬、江西赛维

LDK

太阳能高科技有限公司、黎志欣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

之日起

36

个月内， 不以任何方式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

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上述承诺事项的承诺期限为

2011

年

9

月

8

日至

2014

年

9

月

8

日，目前正在持续履行中。

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作出的股份锁定承诺

本公司董事长冯焕培、副董事长范朝明、董事张文慧和朱仁德、副总经理黎志欣还承诺：在其任职期间

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不超过其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直接或间

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上述承诺事项的承诺期限为任职期内，目前正在持续履行中。

三、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和公司作出的解决房屋产权瑕疵的承诺

1

、本公司控股股东北京京运通达投资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承诺：

"

因发行人使用该未取得房屋所

有权证的房屋而可能导致的一切法律风险，包括但不限于在发行人使用期间，该房屋被政府主管部门下

令拆除、限期停止使用、改变用途、重建、罚款等，北京京运通达投资有限公司和冯焕培、范朝霞夫妇愿对

发行人因此而产生的一切实际损失和合理预期收入的损失以及与此相关的一切合理支出承担连带赔偿

责任

"

。

2

、同时本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还承诺：

"

公司已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F5M1

地块内规划了光

伏设备机械加工及配件加工生产车间、硅晶体材料加工生产车间，目前正在建设中；待上述生产车间完成

竣工验收后，公司将视通州区房屋产权办理情况及公司扩大再生产需求酌情决定搬迁安排，搬迁所需全部

费用由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全部承担。

"

上述承诺事项的承诺期限为长期，目前正在持续履行中。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作出的有关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税收追缴的承诺

1

、本公司控股股东北京京运通达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冯焕培和范朝霞夫妇承诺：

"

对公司可能

存在的因未按国家规定缴纳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而面临补缴和处罚的风险，愿对公司因此而产生的一切

实际支出（包括但不限于补缴、滞纳金、罚款）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

2

、为谨慎起见，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已经出具承诺：

"

对本公司及北京天能运通晶体技术有

限公司自设立至今所可能遭受的处罚，包括税收追缴等承担连带责任。

"

上述承诺事项的承诺期限为长期，目前正在持续履行中。

五、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股东作出的避免同业竞争承诺

为避免与本公司未来可能出现的同业竞争，本公司控股股东北京京运通达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

冯焕培和范朝霞夫妇、其他主要股东分别于

2010

年

11

月

23

日向本公司出具了《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

北京京运通达投资有限公司、

Prax Capital Fund II Holding (HK) Limited

承诺：

"1

、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公司及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控股的子公司（贵公司除外，以下统称

"

附属

公司

"

）均未直接或间接从事任何与贵公司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产品生产或类似业务。

2

、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本公司及本公司的附属公司将不会直接或间接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

限于独资、合资、合作和联营）参与或进行任何与贵公司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产品生产或类似业

务。

3

、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本公司将来成立之附属公司将不会直接或间接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

独资、合资、合作和联营）参与或进行与贵公司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产品生产或类似业务。

4

、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本公司或本公司之附属公司从任何第三者获得的任何商业机会与贵公

司之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实质性竞争的，本公司将立即通知贵公司，并尽力将该等商业机会让与贵公

司。

5

、本公司及本公司之附属公司承诺将不向其业务与贵公司之业务构成竞争的其他公司、企业、组织或

个人提供技术信息、工艺流程、销售渠道等商业秘密。

6

、如上述承诺被证明为不真实或未被遵守，本公司将向贵公司赔偿一切直接和间接损失。

"

冯焕培和范朝霞夫妇、韩丽芬和范朝杰承诺：

"1

、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公司（贵公司除外，下同）均未直接或间接从事任何与

贵公司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产品生产或类似业务。

2

、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公司将不会直接或间接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独

资、合资、合作和联营）参与或进行任何与贵公司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产品生产或类似业务。

3

、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本人及将来成立之本人控制的公司将不会直接或间接以任何方式（包

括但不限于独资、合资、合作和联营）参与或进行与贵公司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产品生产或类似

业务。

4

、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公司从任何第三者获得的任何商业机会与贵公司之业

务构成或可能构成实质性竞争的，本人将立即通知贵公司，并尽力将该等商业机会让与贵公司。

5

、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公司承诺将不向其业务与贵公司之业务构成竞争的其他公司、企业、组织或个人

提供技术信息、工艺流程、销售渠道等商业秘密。

6

、如上述承诺被证明为不真实或未被遵守，本人将向贵公司赔偿一切直接和间接损失。

"

上述承诺事项的承诺期限为长期，目前正在持续履行中。

六、除以上承诺外，公司股东、关联方及本公司没有其他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特此公告。

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0

月

30

日

证券代码：

002031

证券简称：巨轮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33

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相关主体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按照广东证监局《关于开展上市公司及相关主体承诺

履行情况专项检查的通知》（广东证监

[2012]185

号）的要求，对公司股东、关联方以及公司尚未履行完毕的

承诺进行自查，现将相关自查结果报告如下：

一、控股股东和其他法人股东为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本公司控股股东揭阳市外轮模具研究开发有限公司及其他法人股东洪惠平、郑明略、揭阳市飞越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承诺：承诺其

(

亦包括其以直接或间接方式投资设立的全资、控股、参股子公司、合营或联营企

业

)

目前不存在、将来亦不会从事与本公司相同或同类的生产经营业务，不生产、开发任何对本公司产品及

拟开发的产品构成直接竞争的类同产品，也不会直接经营或间接经营、参与投资与本公司业务、新产品、新

技术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企业、业务、新产品、新技术，从而确保避免对本公司的生产经营构成任何直接

或间接的业务竞争。

承诺期限：作为公司控股股东和法人股东期间

承诺履行情况：承诺人严格履行上述承诺

二、股改（股权分置改革）承诺

公司总经理、董事洪惠平股改承诺：在本人任职期间直至本人离职后六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所持该公

司的股票。

承诺期限：在公司任职直至离职后六个月内

承诺履行情况：承诺人严格履行上述承诺

三、分红承诺

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承诺：公司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足额提

取法定公积金、任意公积金以后

,

在公司盈利且现金能够满足公司持续经营和长期发展的前提下，未来三年

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原则上应不少于未来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具体每个年

度的分红比例由董事会根据公司年度盈利状况和未来资金使用计划提出预案。

承诺期限：

2012

年

-2014

年

履行情况：公司严格履行上述承诺

特此公告。

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0

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422

证券简称：科伦药业 公告编号：

2012-052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关联方以及公司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根据中国证监会四川监管局《关于对上市公司的股东、关

联方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履行情况进行专项检查的通知》的文件精神，就公司股东、关联方及上市公司尚未履

行完毕的承诺情况进行专项披露如下：

一、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刘革新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书面承诺函，承诺函的主要内容包括：刘

革新及其控制的企业目前没有，将来亦不会在中国境内外，以任何方式

(

包括但不限于单独经营、通过合资经

营或拥有另一公司或企业的股份或其他权益

)

直接或间接参与任何导致或可能导致与公司主营业务直接或

间接产生竞争的业务或活动，亦不生产任何与公司产品相同或相似或可以取代公司产品的产品；如果公司认

为刘革新及其控制的企业从事了对公司的业务构成竞争的业务， 刘革新将愿意以公平合理的价格将该等资

产或股权转让给公司；如果刘革新将来可能存在任何与公司主营业务产生直接或间接竞争的业务机会，应立

即通知公司并尽力促使该业务机会按公司能合理接受的条款和条件首先提供给公司， 公司对上述业务享有

优先购买权。

截至目前，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刘革新严格履行并将继续履行上述承诺，不存在违背上述承诺的

行为。

二、发行前股份限售承诺

（

1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刘革新先生及其关联自然人刘绥华、刘亚光、刘卫华、尹凤刚、刘亚蜀承

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在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也

不由公司回购。

（

2

）担任公司董事刘革新、程志鹏、潘慧和监事刘卫华、薛维刚以及高级管理人员梁隆、刘绥华的股东承

诺，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

公司股份； 且上述人员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

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包括有限售条件和无限售条件的股份）的比例不超过

50％

。

截至目前，公司上述股东严格履行并将继续履行所作出的承诺，不存在违背上述承诺的行为。

三、公司《关于为部分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于

2012

年

3

月

24

日召开的第三届第二十一次董事会审议

通过，并经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同意公司为参股公司广汉市玻璃制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广玻

公司

"

）提供不超过

1,200

万元财务资助，用于工程项目建设。 公司承诺：在对广玻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后的十二

个月内，也不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将超募资

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

截至目前，公司严格履行并将继续履行承诺，不存在违背上述承诺的行为。

特此公告。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0

月

30

日


